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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布
[bookmark: _Toc31945][bookmark: _Toc478511341][bookmark: _Toc27211][bookmark: _Toc425151828][bookmark: _Toc4353][bookmark: _Toc425151763][bookmark: _Toc24479][bookmark: _Toc32658][bookmark: _Toc26355][bookmark: _Toc478675660][bookmark: _Toc13540][bookmark: _Toc478676387][bookmark: _Toc427072485][bookmark: _Toc8854][bookmark: _Toc14963][bookmark: _Toc427074635][bookmark: _Toc478674106][bookmark: _Toc1911][bookmark: _Toc1958][bookmark: _Toc425166610][bookmark: _Toc425166462][bookmark: _Toc8693][bookmark: _Toc418084006][bookmark: _Toc29525][bookmark: _Toc427071955][bookmark: _Toc427073410][bookmark: BKQY]前  言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4年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修订计划的通知》（川建标函〔2024〕31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大量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管理经验，参考有关国内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15章，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础管理、4验收及并网管理、5运行调度管理、6水质监控管理、7停水管理、8维修管理、9巡查保护管理、10附属设备设施维护管理、11漏损控制管理、12档案资料管理、13、管网数字化管理、14应急预案管理、15运行安全管理。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 修改、增加部分术语；
2. 增加管网验收管理；
3. 增加管网维修新技术、材料的应用；
4. 增加管网巡查保护措施；
5. 增加附属设施维护管理及井盖管理；
6. 重构管网漏损控制章节。
    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标准内容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将相关资料寄送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6号省住建厅综合楼3楼。邮政编码：610041;电话：028-66030727；电子邮箱：scwater@tom.com），以供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 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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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27074637][bookmark: _Toc478511343][bookmark: _Toc425166464][bookmark: _Toc28679][bookmark: _Toc2521][bookmark: _Toc7561][bookmark: _Toc478675662][bookmark: _Toc472][bookmark: _Toc14923][bookmark: _Toc12088][bookmark: _Toc17129][bookmark: _Toc478676389][bookmark: _Toc28851][bookmark: _Toc425151830]1  总  则
[bookmark: _Toc425166465][bookmark: _Toc427073413][bookmark: _Toc425166613][bookmark: _Toc427071957][bookmark: _Toc425151766][bookmark: _Toc427072488][bookmark: _Toc427074638][bookmark: _Toc425151831]1.0.1  为加强四川省城镇供水管网并网、运行调度、管网水质管理、设施维修维护、管网资料管理，保障供水管网运行安全，保证水质、水量、水压满足城市供水需求，提高四川省城镇供水单位管理水平，制定本标准。
[bookmark: _Toc427072489][bookmark: _Toc427074639][bookmark: _Toc425166466][bookmark: _Toc427073414][bookmark: _Toc425166614][bookmark: _Toc425151832][bookmark: _Toc427071958][bookmark: _Toc425151767]1.0.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城镇供水单位的供水管网运行管理。
[bookmark: _Toc427074640][bookmark: _Toc425166467][bookmark: _Toc425151768][bookmark: _Toc427072490][bookmark: _Toc425151833][bookmark: _Toc427071959][bookmark: _Toc425166615][bookmark: _Toc427073415][bookmark: _Toc418078163][bookmark: _Toc418078299][bookmark: _Toc418083836][bookmark: _Toc425151834][bookmark: _Toc418084010][bookmark: _Toc418083923][bookmark: _Toc425166468]1.0.3  城镇供水管网的运行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0478][bookmark: _Toc455][bookmark: _Toc478675663][bookmark: _Toc1622][bookmark: _Toc478676390][bookmark: _Toc26830][bookmark: _Toc22904][bookmark: _Toc12267][bookmark: _Toc7404][bookmark: _Toc427074641][bookmark: _Toc5986][bookmark: _Toc478511344][bookmark: _Toc5735][bookmark: _Toc21853][bookmark: _Toc20301][bookmark: _Toc478675664][bookmark: _Toc14415][bookmark: _Toc31413][bookmark: _Toc32212][bookmark: _Toc478511345][bookmark: _Toc425166469][bookmark: _Toc425151835][bookmark: _Toc26854][bookmark: _Toc10529][bookmark: _Toc427074642][bookmark: _Toc478676391][bookmark: _Toc28583][bookmark: _Toc21301]
2 术语
2.0.1  供水单位water supply utility
承担城镇公共供水的企业或实体。
[bookmark: _Toc418083838][bookmark: _Toc418083925]2.0.2  供水管网 Supply pipe nets
指从水厂至用户结算水表（含水表节点）前供水单位管理的管道及其附属设施。
2.0.3  并网 new pipe operation
新建或改建供水管道接入城镇供水管网的工程活动。
[bookmark: _Toc418083839][bookmark: _Toc418083926]2.0.4  供水调度 water supply dispatching
指通过实时调整水厂、泵站及阀门运行状态，使水量供应符合用水需求变化、供水压力满足城市供水服务压力标准与管网安全运行的过程。
[bookmark: _Toc418083927][bookmark: _Toc418083840]2.0.5  爆管 pipe break
运行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破损导致自来水大量涌出，必须实施紧急停水、连续抢修的管网突发事件。
2.0.6  明漏点 visible leak
可直接确定的地下供水管道漏水点。‌
2.0.7  暗漏点 invisible leak
掩埋于地下，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才可能确定的供水管道漏水点。
[bookmark: _Toc418083841][bookmark: _Toc418083928]2.0.8  管道附属设施及附件pipeline facilities
指供水管网中的控制阀、排水阀、排气阀、消火栓、水表、计量装置、压力计等设施及其井室、井盖，以及阴极保护、管道支墩、管位标识等外设装置。
[bookmark: _Toc418083842][bookmark: _Toc418083929]2.0.9  停水 water stoppage
指因管网抢爆、检修或施工需要，通过关闭阀门将供水管网中部分管段在一定时间段进行隔离，失去管网输配水功能的过程。
[bookmark: _Toc418083843][bookmark: _Toc418083930]2.0.10  计划停水 planned suspension of water supply
指因管网施工或管网检修需要，提前制定停水计划，经规范的审批程序，明确停水和复水时间的管网停水。
[bookmark: _Toc418083931][bookmark: _Toc418083844]2.0.11  非计划停水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water supply
[bookmark: _Toc418083932][bookmark: _Toc418083845]因管道漏水或隐患需要及时停水处理，经供水单位按既定程序审批，明确停水和复水时间的管网停水，或因发生管网爆管或紧急险情，必须立即停水抢修，在执行停水操作的同时告知用户的管网停水。
2.0.12  管网漏损率leakage percentage
指管网漏损水量与供水总量之比，反应供水单位供水效率的高低。

















[bookmark: _Toc16668]3 基础管理
[bookmark: _Toc25302][bookmark: _Toc424215119][bookmark: _Toc478675665][bookmark: _Toc425151836][bookmark: _Toc416343579][bookmark: _Toc24744][bookmark: _Toc6060][bookmark: _Toc478511346][bookmark: _Toc478676392][bookmark: _Toc425166470][bookmark: _Toc25932][bookmark: _Toc13714][bookmark: _Toc427074643][bookmark: _Toc22431][bookmark: _Toc16441][bookmark: _Toc2517]3.1 组织机构及岗位管理

[bookmark: _Toc416342340][bookmark: _Toc416342236]3.1.1  供水单位应配置与供水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实行定岗定员定责。
[bookmark: _Toc416342343][bookmark: _Toc416342239]3.1.2  供水单位管网管理维护人员应当按要求取得健康合格证明，持证上岗。
[bookmark: _Toc416342240][bookmark: _Toc416342344]3.1.3  供水管网运行管理部门应制订并实施内部岗位培训计划，管网运行相关工作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bookmark: _Toc416343580][bookmark: _Toc108][bookmark: _Toc10858][bookmark: _Toc29663][bookmark: _Toc425166471][bookmark: _Toc11930][bookmark: _Toc478511347][bookmark: _Toc478676393][bookmark: _Toc31250][bookmark: _Toc427074644][bookmark: _Toc2397][bookmark: _Toc478675666][bookmark: _Toc22485][bookmark: _Toc425151837][bookmark: _Toc23202][bookmark: _Toc424215120]3.2 制度管理

[bookmark: _Toc416342346][bookmark: _Toc416342242]3.2.1  供水单位应建立管网管理制度体系，见附录A供水单位主要管网管理制度目录。
[bookmark: _Toc416342347][bookmark: _Toc416342243]3.2.2  供水单位管网管理应按制度执行，并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记录和监督检查。
3.2.3  供水单位应定期对管网管理制度进行评估和修订。

[bookmark: _Toc24690][bookmark: _Toc425166472][bookmark: _Toc28605][bookmark: _Toc478511348][bookmark: _Toc427074645][bookmark: _Toc18568][bookmark: _Toc416343581][bookmark: _Toc28894][bookmark: _Toc26102][bookmark: _Toc478676394][bookmark: _Toc5973][bookmark: _Toc425151838][bookmark: _Toc18462][bookmark: _Toc478675667][bookmark: _Toc424215121][bookmark: _Toc3499]3.3 预算管理

[bookmark: _Toc416342245][bookmark: _Toc416342349]3.3.1  供水单位宜实施全面管网预算管理，编制年度管网维护业务预算、管网更新改造项目预算。
3.3.2  供水单位应按预算实施，并定期进行评估考核。

[bookmark: _Toc13990][bookmark: _Toc2085][bookmark: _Toc416343582][bookmark: _Toc425166473][bookmark: _Toc425151839][bookmark: _Toc424215122][bookmark: _Toc478676395][bookmark: _Toc478511349][bookmark: _Toc8258][bookmark: _Toc1580][bookmark: _Toc14806][bookmark: _Toc17695][bookmark: _Toc427074646][bookmark: _Toc478675668][bookmark: _Toc22218][bookmark: _Toc7863]3.4 固定资产管理

3.4.1  供水单位应建立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3.4.2  供水单位应建立包括管道及管道附属设施的建设时间、材质、口径、数量等内容的固定资产台账。
1

2


[bookmark: _Toc425166474][bookmark: _Toc416343584][bookmark: _Toc478511350][bookmark: _Toc19838][bookmark: _Toc424215124][bookmark: _Toc207][bookmark: _Toc9363][bookmark: _Toc478676396][bookmark: _Toc427074647][bookmark: _Toc12092][bookmark: _Toc425151840][bookmark: _Toc478675669][bookmark: _Toc25181][bookmark: _Toc32284][bookmark: _Toc31140][bookmark: _Toc12940]3.5 绩效管理

[bookmark: _Toc416342250][bookmark: _Toc416342354]3.5.1  供水单位应制订绩效管理办法，定期对管网运行管理部门进行评价考核。
[bookmark: _Toc416342355][bookmark: _Toc416342251]3.5.2  供水单位管网管理部门宜制定员工绩效管理办法，对员工工作业绩、态度和能力等进行评价考核。
[bookmark: _Toc478511351][bookmark: _Toc26823][bookmark: _Toc9117][bookmark: _Toc20970][bookmark: _Toc427074648][bookmark: _Toc418610435][bookmark: _Toc382][bookmark: _Toc24272][bookmark: _Toc478675670][bookmark: _Toc1236][bookmark: _Toc7815][bookmark: _Toc478676397]
[bookmark: _Toc12372]3.6 文件和记录管理

3.6.1  本标准要求制订的制度、规程和应急预案等应形成文件，并归档便于查阅，必要时应在工作场所对重要内容进行张贴。
3.6.2  本标准要求对执行制度、规程和应急预案的过程、结果进行记录及归档。
[bookmark: _Toc425166475][bookmark: _Toc23584][bookmark: _Toc4719][bookmark: _Toc1726][bookmark: _Toc478511353][bookmark: _Toc427074649][bookmark: _Toc19569][bookmark: _Toc478675671][bookmark: _Toc16480][bookmark: _Toc1729][bookmark: _Toc5944][bookmark: _Toc478676398][bookmark: _Toc425151841][bookmark: _Toc18826]


4 验收及并网
[bookmark: _Toc478676399][bookmark: _Toc478511354][bookmark: _Toc478675672][bookmark: _Toc427074650][bookmark: _Toc7980][bookmark: _Toc21747][bookmark: _Toc29318][bookmark: _Toc7366][bookmark: _Toc22653][bookmark: _Toc19579][bookmark: _Toc14412][bookmark: _Toc32356]4.1验收管理

4.1.1  供水管网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 55032、《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相关要求进行验收。供水管网非开挖修复工程的施工及验收尚应符合《城镇给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44的有关规定。
4.1.2  供水单位宜建立供水管道工程建设管理平台，从工程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到运营维护等各个阶段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
4.1.3  供水管网建设单位应依据经审核的城市给水管道设计施工图及合同，分阶段组织实施管道工程质量验收。
4.1.4  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牵头，政府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供水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参与。

[bookmark: _Toc8109][bookmark: _Toc11626][bookmark: _Toc29277][bookmark: _Toc9369][bookmark: _Toc6538][bookmark: _Toc15220][bookmark: _Toc4499][bookmark: _Toc15882]4.2 并网管理
[bookmark: _Toc20153][bookmark: _Toc1561]4.2.1  供水单位应对并网管道是否具备投运条件进行并网前评估。
4.2.2  供水管道验收合格后应及时开展并网工作。
4.2.3  供水单位应规范并网工作程序，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207的规定，确保符合质量要求的管线安全平稳并入供水管网。
4.2.4  供水单位组织制定并网的实施方案，制定的实施方案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207的相关规定。
4.2.5  并网管道应进行冲洗、消毒，经检验水质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bookmark: _Toc418083837][bookmark: _Toc418083924][bookmark: _Toc418084012][bookmark: _Toc418083939][bookmark: _Toc425151842][bookmark: _Toc418083852][bookmark: _Toc425166476]4.2.6  供水单位应及时将并网的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纳入运行管理。
[bookmark: _Toc478675674][bookmark: _Toc427074652][bookmark: _Toc478676401][bookmark: _Toc13730][bookmark: _Toc478511356]
[bookmark: _Toc596][bookmark: _Toc26195][bookmark: _Toc16951][bookmark: _Toc20170][bookmark: _Toc4996][bookmark: _Toc15888][bookmark: _Toc12437]
5 运行调度
[bookmark: _Toc418083853][bookmark: _Toc418083940][bookmark: _Toc418083941][bookmark: _Toc418083854][bookmark: _Toc427074654]5.0.1  供水单位应建立供水运行调度体系，实时监控供水管网运行压力、水量和水质状况。有条件的供水单位应建立供水优化调度辅助决策系统。
5.0.2  供水单位应分析用水需求，进行水量预测，科学制定供水调度计划。
5.0.3  供水单位应按照管网运行安全、供水服务压力需求和经济运行的优先顺序，实施水厂、加压站、减压设施等供水节点的计划调度。应规范供水调度行为，确保管网安全、平稳、经济运行。
5.0.4  供水单位应根据城市供水规划，综合考虑服务范围区域的地形特点及管网布局和承压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服务压力标准，并报送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418083946][bookmark: _Toc418084013][bookmark: _Toc425151843][bookmark: _Toc425166477][bookmark: _Toc418083859][bookmark: _Toc427074655][bookmark: _Toc26378][bookmark: _Toc478675677][bookmark: _Toc18831][bookmark: _Toc478511359][bookmark: _Toc27899][bookmark: _Toc29876][bookmark: _Toc3978][bookmark: _Toc478676404][bookmark: _Toc14068][bookmark: _Toc17096]


6 水质监控
[bookmark: _Toc418083860][bookmark: _Toc418083947]
6.0.1  供水单位应根据国家现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的规定，设置供水管网水质监测取样点，实施检测。水质检测要求应按照《四川省城镇供水水质管理与水质检测标准》DBJ/T 127的规定执行。
6.0.2  供水单位宜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207的规定，设置供水管网水质在线监测点，对浊度、余氯（二氧化氯）等水质指标实施在线监测；应建立供水管网水质在线监测点的定期巡视制度和水质仪器仪表维护、校准制度。
6.0.3  供水单位应当定期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质报表、检测资料。
[bookmark: _Toc418083949][bookmark: _Toc418083862]6.0.4  供水单位在供水管网运行维护中，应定期对流动性较差的管段水进行排放，阀门操作宜安排在夜间、供水低峰时段进行。
[bookmark: _Toc418083863][bookmark: _Toc418083950][bookmark: _Toc418083864][bookmark: _Toc418084014][bookmark: _Toc418083951]6.0.5  供水单位应建立规范的水质异常信息处理流程，及时查找原因，并进行处置。
6.0.6  供水单位应梳理供水管网水质风险源，制定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425151844][bookmark: _Toc425166478][bookmark: _Toc478511362][bookmark: _Toc25434][bookmark: _Toc19542][bookmark: _Toc30384][bookmark: _Toc20396][bookmark: _Toc25264][bookmark: _Toc17879][bookmark: _Toc478676407][bookmark: _Toc478675680][bookmark: _Toc427074658][bookmark: _Toc23049]


7 停水管理

[bookmark: _Toc418083955][bookmark: _Toc418083954][bookmark: _Toc418083958][bookmark: _Toc418083867][bookmark: _Toc418083868][bookmark: _Toc418083871]7.0.1  供水单位应建立管网停水管理制度及内部审批机制，严格规范管网停水行为。
7.0.2  供水单位在实施计划停水前应制定停水方案，并按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将停水方案报相关部门批准。停水操作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进行。
[bookmark: _Toc418083959][bookmark: _Toc418083872][bookmark: _Toc418084015][bookmark: _Toc418083873][bookmark: _Toc418083960][bookmark: _Toc425166479][bookmark: _Toc425151845]7.0.3  供水单位计划停水或降压，应提前24h告知受影响的用户，并按时恢复供水。计划停水时间超过24h，供水单位应采取临时供水服务措施，可选择连接临时水源、设置临时水桩、送水车送水等方式。
7.0.4  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或者管道爆裂，导致管网非计划停水，供水单位应将停水信息及时告知受影响用户。
7.0.5  管网恢复通水操作应在保障管网安全、水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规范操作。
[bookmark: _Toc478675683][bookmark: _Toc29863][bookmark: _Toc427074661][bookmark: _Toc10703][bookmark: _Toc15487][bookmark: _Toc478676410][bookmark: _Toc5241][bookmark: _Toc14309][bookmark: _Toc334][bookmark: _Toc23603][bookmark: _Toc478511365][bookmark: _Toc2437]


8 维修管理
[bookmark: _Toc478511366][bookmark: _Toc478675684][bookmark: _Toc478676411][bookmark: _Toc427074662][bookmark: _Toc29640][bookmark: _Toc23793][bookmark: _Toc5699][bookmark: _Toc29411][bookmark: _Toc31660][bookmark: _Toc9218][bookmark: _Toc8384][bookmark: _Toc11804][bookmark: _Toc418083961][bookmark: _Toc418083874]8.1 管网维修

8.1.1  供水单位应建立专门维修机构，配备专业维护人员、车辆、抢修机具和材料，合理设置维护站点，确保管网故障及时修复。
[bookmark: _Toc418083962][bookmark: _Toc418083875]8.1.2  供水单位应建立管网故障信息24h收集、传递、处理机制。有条件的供水单位应建立信息化处置机制和处置平台。
[bookmark: _Toc427074663][bookmark: _Toc418083963][bookmark: _Toc418083876]8.1.3  供水单位应按当地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及时上报管网故障信息及维修处置情况。
8.1.4  供水单位应严格按照管网维修管理制度开展停水、抢修、安全防护及环境保护等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418083965][bookmark: _Toc418083878]8.1.5  供水单位在管网维修中使用的维修材料必须符合国家、行业和省规定的质量、卫生、供水、节水标准。
8.1.6  维修时限应满足《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207的规定，并符合供水单位对外服务承诺，宜达到以下标准：
1 管道公称直径小于等于600mm，控制在24h之内；
2 管道公称直径大于600mm且小于等于1200mm，控制在36h之内；
3 管道公称直径大于1200mm控制在48h之内；
4 特殊情况下不能按时完成维修工作时，应按程序报当地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bookmark: _Toc418083881][bookmark: _Toc418083968]8.1.7  供水单位应按照爆管、漏水等类型分类建立管网维修台账，规范收集管网维修数据，并对爆管、漏水原因进行分析。
[bookmark: _Toc418083882][bookmark: _Toc425151846][bookmark: _Toc425166480][bookmark: _Toc418083969][bookmark: _Toc418084016]8.1.8  供水单位应对爆管频率高、漏损严重、管网水质差等运行工况不良的管道及时提出更新改造计划，报当地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bookmark: _Toc18280][bookmark: _Toc21057][bookmark: _Toc18616]
8.2 新技术的运用

8.2.1  供水单位应积极应用不停水维修相关工艺、技术。
8.2.2  供水管道修复应结合管道自身状况、损坏类型和程度、周边环境、地质条件、停水影响、交通占道影响以及经济性等因素，优先采用非开挖等技术。
8.2.3  供水管网应优先采用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规定的环保、耐腐蚀、长寿命的新型管材、管件及附件。
8.2.4  供水管网应在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中提高新型材料应用比例。
[bookmark: _Toc478511368][bookmark: _Toc478676413][bookmark: _Toc26439][bookmark: _Toc30920][bookmark: _Toc478675686][bookmark: _Toc427074664][bookmark: _Toc3506][bookmark: _Toc13961][bookmark: _Toc21575][bookmark: _Toc19207][bookmark: _Toc28562]


9 巡检保护
[bookmark: _Toc427074665][bookmark: _Toc478675687][bookmark: _Toc478676414][bookmark: _Toc478511369][bookmark: _Toc18325][bookmark: _Toc15454][bookmark: _Toc11754][bookmark: _Toc25132][bookmark: _Toc23802][bookmark: _Toc22591][bookmark: _Toc12699][bookmark: _Toc418083883][bookmark: _Toc418083970]
[bookmark: _Toc18399]9.1 巡检管理
[bookmark: _Toc418083884][bookmark: _Toc418083971]9.1.1  供水单位应建立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巡查保护制度，配备专业巡护人员，划分巡护范围，明确巡护工作内容，设定巡护周期，制定巡查信息处置程序。
9.1.2  巡检周期应根据管道现状、重要程度及周边环境等影响因素以及爆管频率等确定，必要时可实施24h监测。
9.1.3  巡检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管道沿线的明漏或地面塌陷情况；
2 检查井盖、标志装置、阴极保护桩等管网附件的缺损情况；
3 检查各类阀门、消火栓及设施井等的损坏和堆压的情况；
4 检查明敷管、架空管的管身、支座、吊环等的完好情况；
5 检查管道周围环境变化情况和影响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安全的活动；
6 检查管道系统上的各种违章用水的情况；
7 检查管网压力、水质等在线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是否异常；
8 检查管道周边是否有危害管网运行安全的施工活动；
9 检查施工工地周边管道运行状况和管道保护实施情况
10 检查管道周围是否存在违章建筑物埋压管网情况。
9.1.4  供水单位应规范记录和及时处置管网巡查信息。供水单位宜建立巡查信息数据库，对巡检记录及异常信息分类集中管理，巡检信息处置程序应形成闭环。
[bookmark: _Toc478675688][bookmark: _Toc427074666][bookmark: _Toc478676415][bookmark: _Toc478511370][bookmark: _Toc418083972][bookmark: _Toc418083885]9.1.5  工地巡查
[bookmark: _Toc418083886][bookmark: _Toc418083973]1 供水单位应将影响管网安全的施工工地纳入监控，宜建立动态管理台账，评估安全风险，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建立协调机制。
2 供水单位应根据建设方或相关部门需求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查询服务，督促建设方针对施工工地内管线风险点制定施工工地内管网保护方案，并对保护方案进行评估确认。
3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造成城市供水设施损坏的，供水单位应立即报当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并及时修复；施工单位应承担修复费用，赔偿损失。
[bookmark: _Toc4171][bookmark: _Toc16192][bookmark: _Toc31807][bookmark: _Toc1774][bookmark: _Toc7274][bookmark: _Toc12620][bookmark: _Toc425151847][bookmark: _Toc418083887][bookmark: _Toc425166481][bookmark: _Toc418083974][bookmark: _Toc418084017][bookmark: _Toc4737][bookmark: _Toc11214]
9.2 保护措施

9.2.1  供水管道沿线应设置管道标志，并符合下列要求：
1 长距离输水管道和城区外的配水管道，应在地面上适当的位置埋设标志桩（块）；
2 标志桩（块）应设置在管道交叉及转角处，直线间距不宜大于200m；
3 标识带应设置在管道上方300mm处，根据管径大小选择不同宽度警示带，最小宽度不宜小于100mm，回填时一并埋设。
9.2.2  供水管道安全保护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公称直径1600mm以上（含1600mm）供水管道、原水管道及附属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应划定为输水管道及附属设施边缘两侧5m范围；
2 管道公称直径800mm以上（含800mm）管径且在1600mm以下输水管道及附属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应划定为输水管道及附属设施边缘两侧3m范围。
9.2.3  架空或露天管道应设置防止攀爬(包括警示标识)等安全设施，并应根据需要采取防冻保温措施。
9.2.4  消火栓、空气阀和阀门井等设备及设施应有防止水质二次污染的措施,严寒和寒冷地区应采取防冻措施
[bookmark: _Toc478675689][bookmark: _Toc9561][bookmark: _Toc28530][bookmark: _Toc4114][bookmark: _Toc478511371][bookmark: _Toc11520][bookmark: _Toc427074667][bookmark: _Toc666][bookmark: _Toc478676416][bookmark: _Toc13155][bookmark: _Toc31116][bookmark: _Toc23656]
10 附属设施维护
[bookmark: _Toc418083975][bookmark: _Toc418083888]10.0.1  供水单位应对管网附属设施建立日常保养、一般检修和大修三级维护检修制度。按照制度进行维护保养，保证设施状态可靠，延长设施使用寿命。
[bookmark: _Toc418083889][bookmark: _Toc418083976][bookmark: _Toc418083890][bookmark: _Toc418083977][bookmark: _Toc418083896][bookmark: _Toc425166482][bookmark: _Toc418084018][bookmark: _Toc418083983][bookmark: _Toc425151848]10.0.2  供水单位应依据管网附属设施类型、重要程度、运行环境等情况，制定合理的维护周期及维护的计划，并按计划开展维护工作，并做好维护记录，有条件的应纳入智慧化、信息化管理系统管理。
10.0.3  供水单位应建立管网附属设施及故障处置台账，对管网设施维护及故障设施处置情况进行记录统计，纳入统一管理。
[bookmark: _Toc3203][bookmark: _Toc12433]10.0.4  供水单位应根据市政消火栓的管理及维护制度，依法开展市政消火栓的维护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5665][bookmark: _Toc6544]10.0.5  供水单位应根据井盖的管理及维护制度，做好病害井盖应急处置，检查井室按规定安装防坠装置及清理维护。
10.0.6  供水单位应定期检查阀门井、水表井、检查井，重点查看井盖、井壁及爬梯结构情况，车行道及人行道下井盖顶与路面齐平情况，井盖标识情况，井室内积水及淤积情况，进行针对性处置。
10.0.7  井深大于等于1m的井体宜安装防坠网，承重不小于500kg。防坠网应采用高强度、耐磨、耐腐蚀的聚乙烯或尼龙材质，网绳直径大于等于8mm，边绳直径大于等于12mm，网目小于等于8cm²；防坠网固定螺栓应采用M6以上带挂钩不锈钢膨胀螺栓。
10.0.8  防坠网安装于距井盖下方0.2m-0.3m的坚固井壁同一水平面，初始下垂高度应不超过0.1m，安装后需经坠落测试合格后方可验收投运。
10.0.9  井盖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的规定。
10.0.10  井盖除了满足承载要求外，应制定标准外观样式，标识管道属性、境内设施属性、产权方、运维联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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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009][bookmark: _Toc15865][bookmark: _Toc6211][bookmark: _Toc427074670][bookmark: _Toc478676419][bookmark: _Toc2558][bookmark: _Toc7468][bookmark: _Toc478511374][bookmark: _Toc19019][bookmark: _Toc478675692][bookmark: _Toc15256][bookmark: _Toc23552]
11 漏损控制
[bookmark: _Toc427074671][bookmark: _Toc478675693][bookmark: _Toc478676420][bookmark: _Toc478511375][bookmark: _Toc29825][bookmark: _Toc19340][bookmark: _Toc9660][bookmark: _Toc32066][bookmark: _Toc8650][bookmark: _Toc1668][bookmark: _Toc14665][bookmark: _Toc4264][bookmark: _Toc418083897][bookmark: _Toc418083984]11.1 目标与制度制定

11.1.1  供水单位应建立覆盖规划、设计、建设、运维全周期的漏损控制协同机制，明确各阶段责任主体、技术衔接要求及考核标准。
11.1.2  供水单位应结合区域供水规模、管网现状及行业标准，制定分阶段、分区域（按DMA或压力分区）的管网漏损率控制目标，且目标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 92的规定。
11.1.3  供水单位应每年开展管网漏损风险评估（按管龄、材质、压力分区等），对高风险区域实施专项检测；漏损普查频次每年不宜少于1次，建立动态漏损台账并关联维修、改造优先级。供水管网漏水探测技术规定、作业安全等要求，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水管网漏水探测技术规程》CJJ 159执行。
[bookmark: _Toc16419][bookmark: _Toc17410]
[bookmark: _Toc19136]11.2 漏损控制措施

11.2.1  供水单位应建立漏损率数据统计体系，定期采集供水量、售水量等核心指标，通过大数据分析漏损成因与分布规律，每月更新管网运行、检测结果及维护记录台账，依托信息化平台优化决策流程。
11.2.2  供水单位应积极推行多级分区管理，划分独立计量区域（DMA），配备计量、压力、流量及漏水噪声监测仪等监测设备，分析分区数据定位漏损区域。基于夜间最小流量分析识别异常泄漏，联动智能抄表系统与水量异常报警机制，及时定位漏损点并修复，持续降低漏损率。
11.2.3  供水单位宜采用智能远传水表实时监测数据，建立计量设备台账与精度评估机制。应及时更换故障水表，优化分区计量管网布局，通过精准计量数据溯源漏损环节，降低计量误差所致漏损。
11.2.4  在满足供水服务压力标准的前提下，供水单位应根据水厂分布、管网特点和管理要求，通过压力调控控制管网漏失。


[bookmark: _Toc22167][bookmark: _Toc825][bookmark: _Toc18050]11.3 新技术运用及推广

11.3.1  供水单位应积极推广智能水表、物联网监测设备、先进漏损控制技术，组织技术培训与经验交流，提升先进技术设备应用能力。
[bookmark: _Toc418084019][bookmark: _Toc418083988][bookmark: _Toc418083901][bookmark: _Toc425151849][bookmark: _Toc425166483]11.3.2  供水单位应积极探索新型探漏技术，利用卫星、无人机、红外检测、分布式光纤声波传感（DAS）技术、光纤水听器阵列技术等新技术，提升漏损精准识别与处置效率。

[bookmark: _Toc7280][bookmark: _Toc23912][bookmark: _Toc25060][bookmark: _Toc10016][bookmark: _Toc478675695][bookmark: _Toc478676422][bookmark: _Toc25154][bookmark: _Toc4688][bookmark: _Toc22927][bookmark: _Toc478511377][bookmark: _Toc31996][bookmark: _Toc427074673]
12 资料及档案
[bookmark: _Toc478676423][bookmark: _Toc427074674][bookmark: _Toc478675696][bookmark: _Toc478511378][bookmark: _Toc11936][bookmark: _Toc16565][bookmark: _Toc25433][bookmark: _Toc11869][bookmark: _Toc7665][bookmark: _Toc756][bookmark: _Toc26610][bookmark: _Toc9314][bookmark: _Toc418083989][bookmark: _Toc418083902]12.1 资料管理

12.1.1  供水单位应建立管网档案资料管理制度，设立部门并配备管理人员。
12.1.2  供水单位应建立数据采集清单，包括管网基础信息、运行参数、设备信息等内容；采用自动化与人工结合的采集方式；在管网新建、改建、扩建后及时更新，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核查。
12.1.3  具备条件的供水单位应建立供水管网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对管网设备的远程监控或控制，提高设备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
12.1.4  供水单位应建立用户权限管理制度及数据安全防护体系，保证数据操作的可追溯性，防止数据被非法访问、篡改和泄露，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bookmark: _Toc8998][bookmark: _Toc427074675][bookmark: _Toc5199][bookmark: _Toc478676424][bookmark: _Toc2601][bookmark: _Toc2726][bookmark: _Toc478675697][bookmark: _Toc26967][bookmark: _Toc32298][bookmark: _Toc478511379][bookmark: _Toc15130][bookmark: _Toc25409][bookmark: _Toc418083990][bookmark: _Toc418083903]12.2 档案管理

12.2.1  供水单位应对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建立档案目录。
12.2.2  应采用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相结合的存储方式。

[bookmark: _Toc25586][bookmark: _Toc22414][bookmark: _Toc22240][bookmark: _Toc27944][bookmark: _Toc2381][bookmark: _Toc6528][bookmark: _Toc16230][bookmark: _Toc21271]
13 管网数字化管理
13.0.1  供水单位应逐步建立覆盖全域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含地GIS（地理信息系统）、SCADA（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DMA（分区计量）、供水管网水力模型等模块并集成业务系统，系统应具备实时监控、数据分析、应急处置功能及数据安全保障。
13.0.2  供水管网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数据应包括管线及设施的空间数据（如：通用坐标）和属性数据（如：管径、管龄、埋深等），可进一步附加管线及设施维护和运行状态数据，记录设施建设、维护、更换等关键节点信息。
[bookmark: _Toc418083994][bookmark: _Toc418083907][bookmark: _Toc418084020][bookmark: _Toc425151850][bookmark: _Toc425166484][bookmark: _Toc427074676]13.0.3  管网数字化管理中的数据采集、信息化应用、数据共享、数据安全等相关要求，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6720][bookmark: _Toc1427][bookmark: _Toc30615][bookmark: _Toc478511383][bookmark: _Toc478676428][bookmark: _Toc21823][bookmark: _Toc478675701][bookmark: _Toc10655][bookmark: _Toc15372][bookmark: _Toc13375]












[bookmark: _Toc7872]14 应急预案管理
14.0.1  供水单位应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和完善城镇供水管网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和专项预案，纳入城市供水应急预案，并按要求报送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供水单位应制订的管网应急预案目录见附录B供水单位主要管网应急预案目录。
14.0.2  供水单位应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制定城市供水应急预案。
14.0.3  供水单位应明确信息上报的程序、上报单位或部门，重大信息的发布应由当地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发布或授权批准。
[bookmark: _Toc418083911][bookmark: _Toc418083998]14.0.4  供水单位应按要求组织开展供水管网应急预案的模拟演练，并做好记录。
[bookmark: _Toc418083999][bookmark: _Toc418083912]14.0.5  城市供水管网突发事件处置完成后，供水单位应形成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418083913][bookmark: _Toc418084000]14.0.6  供水单位应制定城市供水管网突发事件的信息上报程序或信息发布机制。
[bookmark: _Toc22072][bookmark: _Toc31057][bookmark: _Toc387][bookmark: _Toc28586][bookmark: _Toc478676431][bookmark: _Toc24022][bookmark: _Toc23100][bookmark: _Toc27213][bookmark: _Toc3710][bookmark: _Toc478511386][bookmark: _Toc478675704]


15运行安全管理
15.0.1  供水单位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规范作业行为，保障管网运行安全。
15.0.2  供水单位应制定管网运行安全目标，并定期开展检查、监督和考核。
15.0.3  供水单位应按照安全规定和操作规程的要求，规范运行维护作业现场行为，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配置安全设施。
15.0.4  供水单位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求，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安全要求的环境和条件，配备与安全防护相适应的设施、工具和劳动用品。
15.0.5  发生管网运行事故后，供水单位应立即组织应急救援抢险，保护事故现场和有关证据，配合事故调查，并按规定进行事故报告。
15.0.6  供水单位应根据相关制度，定期按管网重要性、运行年限及周边环境等因素，对管网及附属设施开展系统性安全隐患排查。排查内容涵盖管道本体腐蚀、变形、裂缝，阀门、消火栓等附属设施完好性，以及周边施工对管网安全的影响。排查中应详细记录问题，建立含隐患等级、位置、发现时间等信息的台账，并及时整改。重大隐患需立即上报相关部门，制定专项方案限期整改。
15.0.7  供水单位应积极采用先进的管网监测技术，构建全方位的管网监测体系。在管网关键节点合理安装各类传感器，如压力、流量、水质等传感器，实现对管网运行参数的实时监测。

[bookmark: _Toc425151851][bookmark: _Toc478675707][bookmark: _Toc478511389][bookmark: _Toc3057][bookmark: _Toc656][bookmark: _Toc27315][bookmark: _Toc14416][bookmark: _Toc427074679][bookmark: _Toc425166485][bookmark: _Toc3349][bookmark: _Toc478676434][bookmark: _Toc20865][bookmark: _Toc23724][bookmark: _Toc7571]
附录A   供水单位主要管网管理制度目录
A.0.1  供水单位应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建立管网管理制度体系，本附录为供水单位应建立的基本制度。
1 组织机构及岗位管理制度
2 员工培训管理制度
3 管网预算管理制度
4 管网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5 管网资料管理制度
6 绩效管理制度
7 管网并网管理制度
8 管道冲洗消毒管理制度
9 管网供水调度管理制度
10 管网水质管理制度
11 管网停水管理制度
12 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管理制度
13 市政消火栓维护维修管理制度
14 管网日常巡检维护管理制度
15 管网漏损控制管理制度
16 管道工安全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17 管网井盖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424215158][bookmark: _Toc387161567]18 管网验收管理制度
19 管网维修制度
[bookmark: _Toc22967][bookmark: _Toc28177][bookmark: _Toc7412][bookmark: _Toc16260][bookmark: _Toc12231][bookmark: _Toc19927][bookmark: _Toc20063]
[bookmark: _Toc3627]
附录B   供水单位主要管网应急预案目录
B.0.1  供水单位应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建立管网应急制度体系，本附录为供水单位应建立的基本应急制度。
1 供水管网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2 重大爆管应急处置预案
3 管网不合格水应急处置预案





















[bookmark: _Toc478676435][bookmark: _Toc229][bookmark: _Toc478511390][bookmark: _Toc2251][bookmark: _Toc478675708][bookmark: _Toc425151852][bookmark: _Toc427074680][bookmark: _Toc425166486]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12797][bookmark: _Toc4739][bookmark: _Toc24896][bookmark: _Toc427074681][bookmark: _Toc15092][bookmark: _Toc478511391][bookmark: _Toc3510][bookmark: _Toc424215159][bookmark: _Toc478675709][bookmark: _Toc6229][bookmark: _Toc425166487][bookmark: _Toc21791][bookmark: _Toc32014][bookmark: _Toc478676436][bookmark: _Toc425151853]
引用标准目录
1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2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3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4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 55032
5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
6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T206 
7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58         
8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
9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207
10 《城镇供水服务》CJ/T316
11 《四川省城镇供水水质管理与水质检测标准》DBJ/T 127
12 《城镇给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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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5][bookmark: _Toc16245][bookmark: _Toc12198][bookmark: _Toc427073458][bookmark: _Toc478511393][bookmark: _Toc427071994][bookmark: _Toc427072532][bookmark: _Toc478676438][bookmark: _Toc29916][bookmark: _Toc11576]1  总 则
[bookmark: _Toc427072533][bookmark: _Toc427073459][bookmark: _Toc427074684][bookmark: _Toc427071995]1.0.1  本条文规定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由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城镇供水管网规模差别巨大，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有必要建立我省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管理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以引导我省各地城镇供水单位建立全面完善的管网运行管理体系，促进管网管理水平提高。
1.0.2  本条文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建制镇、县城及县级市、地级市以及省会城市的城镇供水单位的供水管网管理，也适用于庭院供水及二次供水管理单位的供水管网管理。
[bookmark: _Toc8371][bookmark: _Toc478676439][bookmark: _Toc478511394][bookmark: _Toc427072535][bookmark: _Toc12395][bookmark: _Toc427071997][bookmark: _Toc31690][bookmark: _Toc427073461]









[bookmark: _Toc17941][bookmark: _Toc23475]3 基础管理
[bookmark: _Toc3789][bookmark: _Toc478511395][bookmark: _Toc478676440][bookmark: _Toc30890][bookmark: _Toc27245][bookmark: _Toc28469][bookmark: _Toc24117]3.1 组织机构及岗位管理
3.1.3  本条文规定了供水单位应持续实施管网运行管理部门的内部员工培训。“内部岗位培训计划” 的要求，强调管理的持续性。培训内容应包括现行标准、新技术（如非开挖修复）、新设备（如智能监测仪器）操作等，培训效果可通过笔试、现场实操考核等方式验证，确保员工具备履职能力。

[bookmark: _Toc9249]3.2 制度管理
3.2.2  “对制度执行情况记录和监督检查” 的规定，旨在避免制度流于形式。可通过定期抽查、用户反馈调查等方式验证执行效果，对未按制度操作的行为需及时整改并记录。
3.2.3  “定期评估和修订制度” 是适应管理需求变化的必要措施。当国家或地方标准更新、新技术应用或发生重大管网事故时，需及时修订制度，确保其时效性和适用性。

[bookmark: _Toc6039][bookmark: _Toc478676442][bookmark: _Toc478511397][bookmark: _Toc12330][bookmark: _Toc18159][bookmark: _Toc29083][bookmark: _Toc1461]


4 验收及并网管理
[bookmark: _Toc24604][bookmark: _Toc2314][bookmark: _Toc13286]4.1 验收管理
4.1.1  本条明确了供水管网验收的标准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 和《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对管道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是确保管网工程质量的基础。供水单位需严格按照这些标准开展验收工作，从源头上保障管网安全运行。
4.1.2  本条鼓励供水单位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对管网工程从规划到运营维护进行闭环管理成为趋势。通过建立管理平台，可实现各阶段数据的无缝衔接和共享，便于追溯工程质量、优化维护决策，提高管理效率。例如，平台可记录施工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参数，为后期维护提供数据支持。
4.1.3  本条强调分阶段质量验收的重要性。供水管网工程具有建设周期长、工序复杂的特点，分阶段验收能及时发现各阶段存在的质量问题并整改，避免问题累积。验收依据经审核的设计施工图及合同，可确保工程按设计要求实施，保障工程质量与合同约定一致。
[bookmark: _Toc24331][bookmark: _Toc20650]4.1.4  本条明确了工程验收的参与方。建设单位牵头，供水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参与，可充分发挥各方的专业优势。供水单位作为未来的运营管理者，参与验收能提前了解管网情况，为后续运行管理奠定基础；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可从各自角度对工程质量进行把关，确保验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bookmark: _Toc10685][bookmark: _Toc24458]4.2 并网管理
4.2.1  本条规定验收通过是并网的前提。只有验收合格的管网，才能保证其在接入现有管网后不会对整体供水系统的安全和水质造成影响。若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就并网，可能因管道质量问题导致漏水、水质污染等风险。
4.2.2  本条强调并网程序的规范性。现行行业标准《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207 对并网操作的流程、技术要求等有具体规定，严格按照该标准执行，可确保并网过程安全平稳，避免因操作不当引发管网压力波动、水质恶化等问题。
4.2.3  本条要求并网前进行投运条件评估。评估内容包括管道的耐压性能、清洁程度、与现有管网的兼容性等。通过评估可提前发现潜在问题，如管道存在杂质可能污染水质，需在并网前处理，保障并网后供水系统的稳定运行。
4.2.4  本条规定并网实施方案需符合行业标准。实施方案是指导并网操作的具体文件，包含碰管施工组织、阀门启闭步骤等内容。符合 CJJ207 标准的实施方案能确保各环节操作规范，减少人为失误，降低并网风险。
4.2.5  本条强调并网管线冲洗、消毒的必要性。新建、改建的管线在施工过程中可能残留泥沙、杂物等，冲洗可清除这些杂质；消毒则能杀灭管道内的细菌、微生物，防止水质污染。经检验水质合格后投入使用，可保障用户用水安全。
4.2.6  本条要求及时将并网管线纳入运行管理。并网后，管线及附属设施成为供水管网的一部分，需纳入日常维护、巡检等管理体系，确保其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和处理运行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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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调度管理
5.0.1  供水运行调度体系应包括供水运行调度管理制度、供水运行调度平台、供水运行参数采集系统等。供水单位应每10km²设置不少于1个测压点进行实时监测，并选择有代表性的压力监测点作为调度控制点。
5.0.3  供水单位供水调度行为包括不限于：合理配置资源，实行24小时调度值班；建立供水调度规范，细化供水调度要求；建立调度指令及执行记录，实现调度信息可追溯；实时保存监测点压力数据，定期分析压力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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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质监控
6.1.1  水质监测取样点的设立应考虑水流方向等因素对水质的影响，应在输水管线的近端、中端、远端和管网末梢、供水分界线及大用户点附近设置，监测点应尽量均衡地分布在管网中。
6.1.4  该条文说明核心为两项维护要求：一是管网中末梢、拐弯处等水流不畅区域易积 “死水”，需定期排放以减少沉积物、改善水质，排放时要遵循特定操作原则；二是阀门操作宜在夜间进行，既能减少对用户用水的影响，保障供水稳定，也能降低交通风险，操作需按规范执行。
6.1.5  水质异常信息是指用户反映的水质异常信息以及在管网水质监测中发现的数据异常信息等。
6.1.6  该条文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供水单位要梳理管网水质风险源，像管道破损污染、水源变化、二次供水设施维护不当等，为防控提供依据；二是需制定应急预案，明确处置流程等，以应对突发水质危机；三是要定期应急演练，检验预案并提升人员处置能力，保障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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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停水管理
7.0.1  管网停水管理制度应包括对管网计划停水、管网临时停水、管网紧急停水的具体要求；供水单位可根据停水规模（停水用户数多少、停水管径大小）建立单位内部分级审批机制。
7.0.2  管网停水方案应包括：停水时间及时段、阀门启闭步骤、影响用户、临时供水措施、冲洗方案、风险应对措施及停水阀门示意图等。停水操作按照停水方案中阀门启闭步骤进行，过程中现场操作人员应与调度部门保持联系，及时反馈信息，做到安全操作、平稳调度。同时每次阀门操作应进行记录。恢复供水应按“控制流量灌水排气—确认满管足压—排污换水—恢复阀门状态”的步骤规范操作。
7.0.3  停水或降压通知主要内容应包括：原因、范围、开始时间、预计恢复正常供水时间等。管网停水的告知方式主要包括：媒体、网络、短信、现场公告及热线咨询等，因故超时应再次通知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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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修管理
[bookmark: _Toc478511410][bookmark: _Toc478676455][bookmark: _Toc17383][bookmark: _Toc18097][bookmark: _Toc1723][bookmark: _Toc13380][bookmark: _Toc21397]8.1 管网维修
8.1.1  维护站点服务半径不宜超过5km，选在交通方便，通讯及后勤保障顺畅的区域内配置；维护站点的人员宜按照每6km～8km管道配巡检维护人员1名的数量配备；配备的快速抢修器材、机具主要包括：工程抢险车、破路及挖土机械、可移动电源、抽水设备、抢修用发电机、电焊、气焊设备、烘干箱、起重机械、照明、安全保护装置、管道通风设备。
8.1.4  在维修过程中应明确：城市供水设施养护维修施工现场应当设置规范的警示标志，采取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若发生爆管事故，维修人员应及时赶赴现场，时间最长不超过1小时；到现场后尽快止水，时间最长不超过4小时。因管道地基沉降、温度变化、外部荷载变化等原因造成的管道破坏，在管道修复时供水单位应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各种隐患。
[bookmark: _Toc7474]8.2  新技术的运用
8.2.1  本条鼓励应用不停水维修工艺、技术。不停水维修可减少因停水对用户造成的影响，提高供水服务质量。例如，采用带压开孔、封堵技术，在不停止供水的情况下完成管道维修，保障居民正常用水。
8.2.2  本条提倡优先采用非开挖修复技术。非开挖技术具有对地面交通和环境影响小、施工效率高的特点。相比传统的开挖修复，可减少路面开挖带来的交通拥堵、扬尘等问题，尤其适用于城市主干道、繁华地段的管道修复。
8.2.3  本条要求优先使用环保、耐腐蚀、长寿命的新型管材等。这类材料能提高管道的使用寿命，减少因管道腐蚀、老化导致的漏水等问题，降低维护成本。例如，球墨铸铁管相比传统的灰口铸铁管，具有更好的耐腐蚀性和强度，广泛应用于供水管网。
8.2.4 本条强调在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中提高新型材料应用比例。随着材料技术的发展，新型材料在性能上不断提升，在新项目中加大应用比例，可从整体上提高供水管网的质量，为长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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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巡检保护管理
[bookmark: _Toc3608]9.1 巡检管理
9.1.1  管网巡查保护管理制度应明确工作内容、范围、责任人，建立岗位责任制及工作流程；对管网实行分区管理，指定专人对管网进行周期巡检管理维护。巡护周期应以管道本身的质量、管道的重要程度及周边干扰状况等来确定；对于管线周边出现施工工地或其他影响管道安全运行的建设活动时，巡护周期应缩短，对该管段现场进行24小时监管。
9.1.2  本条说明巡检周期的确定因素。管道现状差、重要程度高、周边环境复杂或爆管频率高的区域，巡检周期应缩短，可及时发现问题；反之，巡检周期可适当延长，合理分配资源。必要时实施 24h 监测，能应对突发情况，保障重要管道的安全运行。
9.1.3  本条详细列出巡检内容。涵盖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各种状况、周边环境变化等，全面的巡检内容可及时发现漏水、设施损坏、违章用水等问题，为后续处理提供依据。例如，检查管网压力、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可及时发现异常并处理，保障供水安全。
9.1.4  管网巡查工作收集的信息主要包括：管网漏水和设施受损信息、管网及设施堆挡埋压信息、可能影响管网安全的各类施工作业、偷盗水及违规用水信息、管网周边环境变化（如沉降）等。
9.1.5  供水单位应从政府规划、建设部门获取建设工程项目信息，对影响供水管网的工程项目及时纳入工地管理；管线保护方案评估内容主要包括：施工过程中对安全的影响、外力负荷变化对管网的影响、工程对管网维修空间的影响等；明确施工单位造成设施损坏的责任，可促使其规范施工。


[bookmark: _Toc8149]9.2 保护措施
9.2.1  本条规定管道标志的设置要求。标志桩和标识带能明确管道位置，提醒周边施工单位注意避让，减少因施工挖掘导致的管道损坏。例如，在管道交叉及转角处设置标志桩，可清晰指示管道走向。
9.2.2  本条强调给水管道与其他设施的净距需符合国家标准。合理的净距可避免不同管道、构筑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如防止其他管道泄漏对供水管网造成腐蚀，保障供水管网的安全运行。
9.2.3  本条明确供水管道安全保护范围。根据管径大小划定不同的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内限制可能危害管道安全的活动，如禁止重型机械碾压、挖掘等，减少外部因素对管道的损坏。
9.2.4  本条要求架空或露天管道设置安全设施和防冻保温措施。防止攀爬的安全设施可避免人为破坏；防冻保温措施在严寒地区能防止管道冻裂，保障冬季供水正常。
9.2.5  本条规定消火栓等设备的防护措施。防止水质二次污染的措施可保障供水水质；防冻措施在严寒和寒冷地区能确保设备在冬季正常运行，避免因冻结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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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属设施维护管理
10.0.1  本条要求建立三级维护检修制度。管网附属设施包括闸阀、蝶阀、调流阀、减压阀、伸缩器、空气阀、消火栓、止回阀、倒流防止器、水锤消除装置、阴极保护装置、井室、井盖、支墩、支座及过河倒虹管的护坡、护底等。供水单位应根据不同类型的附属设施制定相应的维护作业标准。日常保养是对附属设施进行经常性的保养和清洁；一般检修主要是对附属设施部件进行停水维修更换；大修主要是设施整体或主要部件的更换。日常保养可保持设施的良好状态，一般检修能及时修复故障，大修可解决严重问题，三级制度能全方位保障附属设施可靠运行，延长使用寿命。
10.0.2  供水单位对管网附属设施建立日常保养、一般检修和大修三级维护检修制度。日常保养是对附属设施进行经常性的保养和清洁；一般检修主要是对附属设施部件进行停水维修更换；大修主要是设施整体或主要部件的更换。附属设施安装操作维护说明书有明示的，应按照说明书要求的周期进行检修，否则应根据附属设施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检修周期。水表的周期性检定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10.0.4  供水单位应及时处置市政消火栓被堆挡、埋压等异常情况，并报消防行政管理部门。在停水时有可能影响消防队灭火救援的，应事先通知当地消防行政管理部门。
10.0.5  本条规定井盖的管理及维护要求。做好病害井盖应急处置，安装防坠装置并清理维护井室，可保障行人、车辆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10.0.6  本条要求定期检查各类井室。重点检查井盖、井壁等情况，及时处置发现的问题，如井盖与路面不齐平可能导致车辆颠簸、行人绊倒，需及时调整。
10.0.7  本条详细规定防坠网的参数要求。高强度、耐磨、耐腐蚀的材料及特定的尺寸参数，可确保防坠网能有效承受重量，防止人员坠落井室。
10.0.8  本条明确防坠网的安装和验收要求。安装位置和下垂高度的规定可保证防护效果；坠落测试合格后投运，能确保防坠网的可靠性。
10.0.9  本条规定井盖材料需符合国家标准及适用区域。不同等级的井盖适用于不同的区域，可保证井盖的承重能力符合使用需求，避免因井盖损坏引发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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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漏损控制管理
[bookmark: _Toc17445]11.1 目标与制度制定

11.1.1 本条要求建立全周期漏损控制协同机制。覆盖规划、设计、建设、运维各阶段，明确责任主体和考核标准，可形成管理合力，从各个环节减少漏损。
11.1.2 本条规定漏损率控制目标的制定依据。结合供水规模、管网现状及行业标准，分阶段、分区域制定目标，可使目标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符合 CJJ92 标准的规定，能确保目标与行业要求一致。
11.1.3 本条强调漏损风险评估和普查的重要性。每年评估高风险区域并实施专项检测，每年至少一次漏损普查，可及时掌握漏损情况。建立动态台账并关联维修、改造优先级，能合理安排资源，有效控制漏损。

[bookmark: _Toc26338]11.2 漏损控制措施

11.2.1  本条要求建立漏损率数据统计体系。定期采集核心指标，通过大数据分析漏损成因和分布规律，可针对性地采取控制措施。每月更新台账并依托信息化平台优化决策，能提高漏损控制的效率和准确性。
11.2.2  本条提倡推行多级分区管理。划分独立计量区域（DMA），配备监测设备，分析数据定位漏损区域，可精准发现漏损点。基于夜间最小流量分析和智能抄表系统，能及时修复漏损点，降低漏损率。
11.2.3  本条强调智能远传水表的应用和计量设备管理。智能水表可实时监测数据，便于及时发现水量异常；建立台账和精度评估机制，及时更换故障水表，可降低计量误差导致的漏损。
11.2.4  本条提倡推行压力调控管理。采取管网中途设置增压泵站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水厂的出厂压力，当水流至增压泵站前时，压力已经逐步下降到接近最低服务压力了，可通过泵站提升压力，再往远端输送，这样管网的压力相对平衡，能耗减少，漏水和爆管的机率也会减少，有效降低漏损率。

[bookmark: _Toc31563]11.3 新技术运用及推广

11.3.1  本条鼓励推广先进技术和设备。智能水表、物联网监测设备等能提高漏损监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组织技术培训和经验交流，可提升工作人员的应用能力，充分发挥新技术的作用。
11.3.2  本条提倡探索新型探漏技术。卫星、无人机、红外检测等新技术能提高漏损识别的精准度和效率，尤其适用于复杂地形和大面积管网的漏损检测，为漏损控制提供更先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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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料及档案
[bookmark: _Toc7393][bookmark: _Toc10108][bookmark: _Toc478511421][bookmark: _Toc25937][bookmark: _Toc478676467][bookmark: _Toc13776][bookmark: _Toc3489]12.1 资料管理

12.1.1  供水单位应实施管网资料收集、整理、立卷、归档、保存、查询、销毁等管理工作。管线资料主要包括管线建设项目规划、立项、设计、验收、竣工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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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27074715]12.2.1  管网资料管理应包括下列内容：管网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的纸质档案及信息化档案；管网及附属设施基础信息；爆管及各类事故发生及处理信息；管网运行维护管理的相关信息等。
12.2.2  供水管网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数据应包括管线及设施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可进一步附加管线及设施维护和运行状态数据，开发功能应用模块，并向管网业务单位开放查询、分析、方案制作等应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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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网数字化管理
13.0.1  本条要求建立全域数字化管理系统。集成 GIS、SCADA、DMA 、供水管网水力模型等模块和业务系统，具备实时监控、模拟分析等功能，可实现对管网的精细化管理。数据安全保障能防止数据泄露和篡改，确保系统稳定运行。例如，通过 GIS 系统可直观展示管网分布，SCADA 系统可实时监测压力、流量等参数。
13.0.2  本条规定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基础数据内容。包括空间数据、属性数据及维护运行状态数据，记录关键节点信息，可全面反映管网状况，为管网规划、维护等提供数据支持。
13.0.3  本条明确数字化管理的相关要求需符合地方标准。遵循《四川省城镇智慧供水系统技术标准》DBJ/TXXX，可确保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建设和应用符合地方规范，与其他智慧供水系统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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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应急预案管理
14.0.1  供水单位的管网突发事件根据具体情况一般可分为：管网水质突发事件、输水干管爆管或损坏的突发事件、管网失压的突发事件及其他严重影响供水安全的管网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指挥机构及职责、适用范围、事件的分级分类、预测预警与预警响应、应急响应、信息共享与信息发布、善后处置与调查评估、教育培训与应急演练等。应急预案应适时修订完善。
14.0.4  本条要求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目的是检验预案的可行性，提升应急队伍的处置能力，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能高效响应。
14.0.6  供水单位应明确信息上报的程序、上报单位或部门，重大信息的发布应由当地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发布或授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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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运行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427072540][bookmark: _Toc427074718][bookmark: _Toc427072002][bookmark: _Toc427073466]15.0.1  供水单位的管网安全生产管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并建立管道维修作业、设施维护作业、下井作业、高空作业等安全规程。
15.0.3在维修、维护作业时，供水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配置安全设施。安全警示标志应设置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和设备设施，告知危险的种类、后果及应急措施等。
15.0.4  供水单位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求，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职业健康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配备与职业健康保护相适应的设施、工具和劳动防护用品。相关要求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劳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GB/T11651）执行。
15.0.6  本条要求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根据管网重要性、运行年限等因素，排查管道本体及附属设施的问题和周边施工影响，可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建立台账并及时整改，重大隐患上报并制定专项方案，能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15.0.7  本条提倡采用先进监测技术构建监测体系。在关键节点安装传感器实时监测运行参数，可及时掌握管网运行状态，提前预警异常情况，为保障管网运行安全提供技术支持。例如，压力传感器可监测管网压力变化，及时发现爆管等问题。




